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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汕尾实践教学专项
研究项目实施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 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汕尾实践教学专项研究项目实施及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研究生院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 行。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2022 年5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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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汕尾实践教学

专项研究项目实施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教育部《广东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（粤

府[2021]55 号）文件精神，落实《华南师范大学结对汕尾帮扶协议

与任务清单》，我校每年将组织研究生赴汕尾开展实践教学。通过解

决汕尾教育需求，提升我校研究生学术科研水平，特设立“华南师范

大学研究生汕尾实践教学专项研究项目”，并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及管理办法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具有我校正式学籍且经过学校选派到汕尾参与实践教学的全日

制研究生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 申报者具有较好的科研素质与基本条件。

2. 申报者的指导教师积极支持其项目研究工作，能够提供相应的科

研条件保障。

3. 项目选题应紧密结合汕尾教育发展的需求。申报项目应是研究生

独立设计的课题，可以与学位论文选题一致。

4. 项目设计科学、规范，论证客观、充分，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清

晰，可行性强，且理论、实验、方法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课题

可优先申报。

三、项目申报与评审

1. 研究生院统一面向汕尾实习生发出项目申请通知，申请者需要填

写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汕尾实践教学专项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，

并由指导教师（校内导师、实习基地指导老师）签署意见。



3

2. 每位实习研究生均可作为主持人申报一项课题，同时可以作为成

员参与 1-2 项课题。

3. 研究生院参考指导教师对项目的意见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对项目予

以立项，对立项名单进行 3天公示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1. 资助项目的实施期限为整个实习期。

2. 每年根据专项经费设置一定数量的项目，给予每个立项项目 2000

元的经费资助，立项后资助 50%，通过结题后，再资助 50%，没有

通过结题的项目，不再发放剩余经费。

3. 项目申请者承担项目研究课题后应按照研究计划和有关要求认真

完成研究任务，并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学术与法律责任。

4. 项目指导教师应将项目实施作为重要的培养指导职责，遵循科学

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，认真负责地进行指导，通过项目实施对申

请者进行严格规范的科研训练。

5. 项目课题研究计划需要进行较大调整时，须由项目申请人提出，

指导教师签署意见，报请研究生院备案。如项目承担者的指导教

师调离，所在学院要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明确新的指导教师，保证

项目研究工作继续进行。

6. 项目资助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直接下拨至课题负责人个人账户，

由负责人根据课题贡献度进行分配。经费使用范围为：图书资料

费、实验材料费、论文发表版面费、调研差旅费、参加学术会议

费、打印费、其他与项目研究有关的费用。

7. 项目负责人应于实习期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研究生院提交《华南师

范大学研究生汕尾实践教学专项研究项目结题报告》以及相关材

料，由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《结题报告》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和

评估，项目负责人进行 PPT 现场汇报，通过评审后，可以获得项

目结项证书，结项证书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种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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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

1. 由于本项目研究周期短，在学院参与评奖评优中，是否加分，则

由学院评奖小组决定，对于结题为优秀的，建议学院适当加分。

2.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2022 年 5月 19 日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2022 年 5 月 20日印发

责任校对：崔团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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